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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性别歧视需要典制并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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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业是民生之本，就业是社会难题。为此，各级政府纷纷制定政策，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会，

形成了一个全社会重视“大学生就业”、关心“农民工务工”的热潮。但这热潮之中却有一个不和谐的音

符——性别歧视。 

  性别歧视，是指基于他人的性别差异，而不是根据人的优点和缺点而人为实行差别待遇的一种现象。这

原本是用人过程中，针对性别差异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式，是随着就业形势的发展而形成的。在我们这些地

方，主要表现为企业拒绝女性人才，即使录用女性，也人为实行差别待遇。随着近几年就业难度的增加和经

济形势的发展，性别歧视已经成了个别企业心昭不喧的潜规则。 

  性别歧视公开化 

  在五彩缤纷的招聘广告中，时不时地暴露着性别歧视的阴影，如“男性优先”、“仅限男性”等等。在

有些单位的用工合同和规章制度中甚至带有：“女职工5年内不得生孩子”、“女职工怀孕即解除合同”等

违法条款。同等的工作，同样的能力，女职工工资低于同岗位的男职工的现象也是随时可见，女性的机会明

显少于男性，“女博士相当于男硕士；女硕士相当于男本科；女本科不如男专科”——性别歧视正随着大学

生就业难度的增加而增加。 

  据调查，中西部省区80％以上的应届毕业女生在求职过程中遭到过性别歧视。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对

62个定点城市作过调查，结果显示：有67％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，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

生育。某网站就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调查，有2188名人员参与了网上投票，承认存在“性别歧

视”者超80%，选择“婚姻和生育受老板干预”选项的人最多。西南政法大学最近组织的女大学生就业情况

调查也显示，女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性别歧视，目前约70%的女大学生认为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男女

不平等。 

  性别歧视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

  “维护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，是妇联组织的基本职责，也是构建和谐社

会的基础性工作”（王兆国）。社会公平是和谐的基础，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”是建

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。性别歧视，借一己之私利，人为地制造男妇女差别，使社会公平扭曲，造成男女机

会不等，同工不能同酬，劳动者之间、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关系不和谐。不利于“按照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

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，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

利益问题为重点，着力发展社会事业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建设和谐文化、完善社会管理、增强社会创造活

力，走共同富裕道路，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协调发展。”性别歧视，不但违犯了

《劳动法》和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，而且妨碍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健康发展，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

因为妇女是个特殊的群体，是人类繁衍和人类创造重任的主要承担者。 

  性别歧视长期发展下去,对女性的成长和发展不利，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,使大男子主义和重男轻

女思想愈演愈烈,使本已失调的性别比例进一步倾斜,必然影响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辛勤努力几十年,几代人

为之奋斗,为之自豪的基本国策——计划生育工作，导致人口出生率反弹，人口质量下降，进而影响到整个

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

  消除性别歧视要典制并重 

  消除性别歧视，维护女工权益，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重要标志，正在引起有关国际组织的重视，我们

国家的许多大中企业，已经创造了成功的经验。在就业和各项社会活动中男女平等，维护广大女职工的全法

权益，共同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聪明才智，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。 

  为了消除性别歧视，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部门作了长期的努力。“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，推动妇女

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，使男女平等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” 是

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（2001-2010年）》的主要目的。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：“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。在录用职工时，

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，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。” 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七条分别规定：“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。妇女在享

受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。” “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、怀孕、产假、哺乳等情形，降低女职

工的工资，辞退女职工，单方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合同或者服务协议。”无论是专业法还是综合法，都没有容

忍性别歧视，没有给性别歧视留下任何借口。为什么性别歧视还是“层出不穷”，禁而不绝呢？关键是有法

不依，执法不严。 

  时下我们在消除性别歧视方面，所依的法律主要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

权益保障法》。两法中对禁止性别歧视所能做的，只不过是“任何单位不得”、“应当”等要求性指令；在

处理措施上，不外是“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，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，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

仲裁，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”“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；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

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处罚措施轻，标准模糊，缺乏强制性，没有专业的执法队伍，缺少严格执行的决

心。这在唯利是图的个别企业主面前，只不过是一纸文件而已，所能起到的威慑力是十分有限的。要彻底消

除性别歧视，非用重典不能奏效。 

  首先，要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。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草案）计论

中，要强化第五条 “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。劳动者就业，不因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

宗教信仰、年龄、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受歧视。”加重第七章“法律责任”，除明确保障妇女权益范围和相应

的违法责任外，还要根据违法行为的程度，加重相应的处罚措施，提高处罚标准，轻者罚款，重者可以追究

民事或刑事责任，同时附加经济处罚，通过增加违法成本，让用人单位违不起法。 

  其次，要加大执法力度。有法不依，执法不严，给某些用人单位留下了可乘之机，增大了违法胆量，存

有不守法甚至敢于抗法的侥幸心理。因此，除了在工商、税务等部门增加反对性别歧视的职责外，还要组成

专门的执法和监督大队，开避妇女维权专门法庭，平常着重执法宣传和检查，遇到案件时全力靠上办案，做

到从快、从严、从重，不给违法者任何喘息的机会。 

  第三，提高广大女性的维权意识和能力。要从学生开始，进行消除性别歧视的法制教育，象治安和安全

教育一样，深入到每个公民。形成人人都来反对性别歧视的社会氛围。当有的用人单位的行为带有性别歧视

时，所有的求职者要齐心反对，让他们招不到人，开不了工。一旦有人遭遇性别歧视，就要立即报案，有关

见证人也担起举报和监督责任。法庭在严肃查处的同时，要保护报案者，奖励举报和监督者。 

  第四，完善保障和管理措施。消除性别歧视,维护妇女权益、实现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, 需

要全社会共同努力,还要加大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责任，强制企业参加女职工生育保险。企业在专心经营和追

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，必须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生育不只是生育者本人的问题，也不

只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单位的问题。生育是一个国家的问题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企业参加了生育保险，可以

减轻企业管理女职工方面负担，让全社会共同分担风险。一个单位，在青一色的男职工中增加女职工的数

量，不但更好管理，而且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。从管理和心理的角度看，人的情绪容易受异性的影

响，“男女搭配”，便于取长补短，相互促进，所以“干活不累”。（沂水县劳保局 李玉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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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。

 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 | 招贤纳士 

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版权所有  

京ICP备：05004171号 


